




国道 335线科布尔至乌兰花段公路（K68+700-K100+070）绿化工程

劳务协作项目询比采购公告

1. 采购项目简介

国道 335线科布尔至乌兰花段公路（K68+700-K100+070）绿化工程劳务协作项

目已由乌兰察布市金达公路建设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批准。建设资金来自项目资金，采购

人为乌兰察布市金达公路建设开发有限责任公司，采购代理为内蒙古路建工程项目管理

咨询有限公司。项目已具备采购条件，现对本项目进行询比采购活动。

2. 采购范围及相关要求

2.1项目概况

国道 335线科布尔至乌兰花段公路（K68+700-K100+070）绿化工程劳务协作，包

括种植地清理、挖坑、客土、栽植、抚育、养护等工程内容的劳务，材料甲供。

2.2计划工期

开工日期以采购人通知为准，具体阶段工期要求按采购人的规定执行。

2.3标段划分及主要工作内容

本项目共划分为 1个标段，具体标段划分情况如下：

标段编号 采购项目 采购范围

LHLW 国道 335线科布尔至乌兰花段公路（K68+700-K100+070）绿化

工程劳务协作项目
详见工程量清单

2.4质量标准及安全目标

质量标准：树木成活率达到 90％以上；草坪无杂草，覆盖率达到 90％以上；管护、

整形、修剪等符合设计要求，附属设施符合有关专业验收标准。

安全目标：遏制发生生产安全责任事故，确保不发生较大及以上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目标零死亡。

2.5其他要求

供应商在提交响应文件时，即表示已全面认同采购文件中的所有条款。一旦成交，

成交人在签署合同时，必须严格遵守合同条款，非必要不得进行任何修改。

3. 供应商资格要求

3.1供应商必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且满足以下要



求：

（1）资质要求

a、具有国内独立法人资格及有效的营业执照；

b、具有施工劳务企业资质及有效的安全生产许可证；

c、具有基本账户开户许可证（或基本存款账户信息）。

（2）业绩要求

本项目资格审查不对供应商业绩作强制要求。

（3）信誉要求

供应商不得存在下列情形之一：

a、被依法暂停或者取消响应资格；

b、被责令停产停业、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暂扣或者吊销执照；

c、进入清算程序，或被宣告破产，或其他丧失履约能力的情形；

d、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www.gsxt.gov.cn/）”中被列入严重违法失

信企业名单；

e、在“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www.creditchina.gov.cn）”中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

名单；

f、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4）人员要求

项目负责人一名，具有三年及以上施工经验。

3.2本次采购不接受联合体。

3.3与采购人存在利害关系可能影响投标公正性的单位，不得参加投标。单位负责

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不得参加同一标段投标，否则，相关

投标均无效。

4. 评审办法

本次采购评审办法采用“综合评分法”。

5. 采购文件的获取

5.1供应商应先在乌兰察布市金达公路建设开发有限责任公司门户网站（http://wlc

bjdgs.com/）进行投标用户免费注册，注册为一次性工作，以后若有需要只需变更及完

善相关信息；注册成功后，可以及时参与网站上发布的所有项目。



5.2供应商应于 2025年 11月 6日至 2025年 11月 12日，每日上午 9：00时至 1

2：00 时，下午 14：30 时至 17：00 时（北京时间）登录乌兰察布市金达公路建设开

发有限责任公司门户网站（http://wlcbjdgs.com/）下载电子采购文件及工程量清单，逾

期不再接受。

5.3供应商针对注册、报名、网上应答操作等相关业务的问题，请直接联系采购人

或采购代理咨询。

6. 响应文件的递交相关事宜

6.1响应文件的上传/递交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间，下同）为 2025年 11月 13日

上午 09时 30分（北京时间）。

6.2供应商请于响应文件递交截止时间之前将制作完成的响应文件彩色扫描件或复

印件在乌兰察布市金达公路建设开发有限责任公司门户网站（http://wlcbjdgs.com/）登

录供应商单位账号完成提交。

6.3供应商应将电子版响应文件在截止时间前递交至“乌兰察布市金达公路建设开

发有限责任公司官网（http://wlcbjdgs.com/）”，同时供应商在响应文件递交截止时间

前需向采购代理机构邮寄 1份已装订纸质版响应文件（要求必须为彩色，内容与上传系

统一致），邮寄地址：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新城区北垣东街水岸小镇 A区 109号，收件人：

李先生，收件人电话：15598061000。

6.4本项目不组织现场开标，供应商上传响应文件后即视为完成投标响应。

6.5逾期上传的或者未上传的响应文件，采购人不予受理。

7. 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询比采购公告同时在以下网站上发布：

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www.cebpubservice.com）；

内蒙古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www.nmgztb.com.cn）；

乌兰察布市金达公路建设开发有限责任公司门户网站（http://wlcbjdgs.com/）。

8. 监督机构

监督机构：乌兰察布市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电 话：0474-2253133



9. 联系方式

采 购 人：乌兰察布市金达公路建设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集宁区察哈尔东街交投集团 9层

电 话：15774792848

联 系 人：赵先生

采购代理：内蒙古路建工程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地 址：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新城区北垣东街水岸小镇 A区 109号

电 话：15598061000
联 系 人：李先生


